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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壹、交易

人出入金

瞭解事項 

交易人從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交易前出入金瞭解事項： 

1、交易人應與本公司約定外幣存款帳戶做為指定入金或出金帳戶。 

2、交易前將自有人民幣自約定之指定入金帳戶存入本公司之國內外幣客戶保證金專戶。 

   請注意銀行對自然人之人民幣結匯有每人每日不得超過人民幣二萬元之限制。 

3、交易人申請人民幣出金，本公司將檢核交易人國內期貨交易帳戶之人民幣可動用餘額

扣除其他幣別應補足之虧損、未平倉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或其他應繳費用等後之餘額

是否足夠支付。 

貳、保證

金之檢核 

    

1、交易人從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交易須先繳存足額之人民幣保證金。 

2、本公司對交易人採整戶保證金控管方式，美元兌人民幣期貨將與其他國內期貨商品合 

   併列入交易人國內期貨交易帳戶進行風險控管。 

3、本公司於交易人進行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委託時，將檢核交易人國內期貨交易帳戶

之人民幣可動用保證金餘額與整戶計算可動用保證金餘額比較孰低之金額，是否有足

夠之原始保證金始接受委託。 

4、本公司於交易人進行非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委託時，將檢核交易人國內期貨交易帳

戶之非人民幣可動用保證金餘額與扣除人民幣可動用保證金後之整戶計算可動用保

證金餘額比較孰低之金額，是否有足夠之原始保證金始接受委託。 

風險控管

相關作業

調整事項 

1、本公司依加收保證金指標所執行之加收保證金及釋放保證金業務，將於營業日下午

1:45 以後及下午 4:15 以後分別對已收盤之商品進行作業。於下午 1:45 收盤後進行

之加收或釋放保證金相關作業，交易人在下午 1:45 至下午 4:15 交易時段之可動用餘

額及風險指標可能受到影響而有變動，且該變動可能會因各家期貨商實際作業時間而

有落差。 

2、如果期交所在下午 1:45 對已收盤之商品調整保證金，本公司也將在下午 1：45 跟隨

調整，交易人在下午 1:45 至下午 4:15 交易時段之可動用餘額及風險指標可能受到影

響而有變動，且該變動可能會因實際作業時間而有落差。 

3、若交易人發生人民幣計價商品盤後保證金追繳，交易人以非人民幣補繳保證金，本 

   公司得就人民幣不足之金額代結匯為人民幣(須先簽署結匯授權書)；期貨交易人因 

   非人民幣計價商品之部位虧損發生盤後保證金追繳，若交易人以人民幣補繳保證金 

，本公司依規定不會將人民幣代結匯為新台幣或美元。為避免新台幣或美元權益數 

   為負值之情形，請交易人注意各幣別保證金應補繳金額。 

4、當交易人帳戶盤中風險指標低於與本公司約定之比例時，發生在下午 1： 45 前，本

公司將針對交易人全部未沖銷部位執行代為沖銷作業；發生在下午 1:45 後，本公司

將僅針對尚未收盤商品之全部未沖銷部位執行代為沖銷作業，下午 4：15 後若交易人

帳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之維持保證金，則依本公司盤後保證金追繳作業程序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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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後保證

金追繳方

式變更 

本公司將以電話、簡訊及具電子憑證功能之電子郵件或其他交易人指定的方式，對交易 

人發出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並將停止使用書面通知。如交易人指定使用不具電子憑證 

功能的電子郵件，本公司將同時再以電話或簡訊通知。 

執行結匯

事項 

1. 為支付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交易虧損及保證金追繳金額，本公司得代執行結匯新台

幣或美元為人民幣。 

2. 本國交易人之期貨交易帳戶有人民幣可動用保證金，依規定本公司不得代執行結匯為

新台幣或美元，交易人須自行結匯為其他幣別，以支付非人民幣計價商品之虧損或保

證金追繳金額。 

3.交易人從事國內期貨交易發生違約情事時，依規定得由本公司將該交易人國內期貨帳

戶各幣別之剩餘款項(含人民幣)結匯為違約應支付幣別，以支應違約應付之保證金。 

相關資料

之提供 

交易人若需要交易相關之各類資料(如買賣報告書、對帳單或盤後保證金追繳資料等)， 

得向本公司申請。 

                                                                                            

    

本人對上述均已完全明瞭，並經兆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期貨交易輔助人指派專人 

______________解說相關法規、商品交易流程及風控作業規定等事項，上述所列如有未盡事

宜概依受託契約、期貨相關法規、主管機關及各交易所規定辦理。 

 

 

此致        

      兆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期貨交易輔助人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 書 人：             （原留印鑑） 

  期貨帳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